关于组织全体教师参加全省中小学教师网上法律知识竞赛的通知

全体教师：
为提高中小学教师法律素养，进一步推动教育系统学法懂法用法工作，省教育厅和省司法厅将联合组织开展全省中小学教师网上法律知识竞赛活动，现将我校参加本次活动通知如下： 

1、 重要性
本次知识竞赛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对成绩达80分以上的教师，认定省级培训10学时，由省教师培训系统自动记录入库。

2、 竞赛时间

11月20日前

3、 竞赛网址

江苏教师教育网（www.jste.net.cn），进入“中小学教师法律知识竞赛”栏目
4、 竞赛试题

题型为判断题、单选题、不定项选择题，电脑自动生成50道题。

5、 答题要求

每位教师有3次答题机会，每次在答题开始后2小时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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